
 

千乘旅行社有限公司 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66號 11樓 TEL:(02)2562-8377  FAX:(02)2562-8827 

自帶證照切結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參加千乘旅行社 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發的_     

_    __                     _行程將於啟程當天親自攜帶有效護照及旅遊

證件(該行程有效的台胞證或各國簽證），如果啟程當天未帶妥有效護照至機場，

而導致無法出境時，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願自行負責，絕無異議，特

立此書。 

 

 

※ 特別叮嚀 

1. 此次旅遊以出發日算，至少需六個月以上有效期限 

2. 護照不得污損，如有破損或在頁面上蓋有非各國出入境章者，會被視為污損，將不得

出境。 

3. 護照內己辦好欲前往該國之簽證，所持之簽證類別及效期己符合該國之規定。 

4. 若為軍職者，出國需經由所屬單位核准，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。 

5. 若為役男者，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役科核准，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。 

6. 若為外籍人士，再入境台灣時需持有台灣外僑居留證或有效期外僑重入證。 

7. 護照空白頁數：請提供造訪國家的簽證申請及移民官署用印(每一國家應有二頁空白

頁)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結人簽名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：千乘旅行社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 辦 人：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tel:(02)2562-8377

